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43

可转债代码：

127009

可转债简称：冰轮转债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冰轮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七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冰轮转债”赎回登记日：2019年10月14日

2、“冰轮转债”赎回日：2019年10月15日

3、“冰轮转债”赎回价格：100.3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4%，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19年10月18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19年10月22日

6、“冰轮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19年10月15日

7、截至2019年10月1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冰轮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冰轮转

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8、“冰轮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冰轮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

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冰轮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不能在2019年10月15日之前自行完成转股，可能面临

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968号）核准，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4日

公开发行了509.1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冰轮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913.00万

元。 2019年2月21日，“冰轮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于2019年7月18日起进入转股期。 根

据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 “《募集说明

书》” ），冰轮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5.52元/股。 2019年6月27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冰轮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5.47元/股，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冰轮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冰轮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8月28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冰轮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冰轮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对赎回日前一交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冰轮转债” 进

行全部赎回。

2、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换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含息税）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冰轮转债”赎回价格为100.30元/张。 计算过

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计息天数：从上一个付息日(2019年1月14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19年10月15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274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0.4%×274/365=0.30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30元/张

对于持有“冰轮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4元；对于

持有“冰轮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30元；对于持有“冰轮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未代扣代缴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30元，自

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

为准。

2、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19年10月1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冰轮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19年8月29日至9月4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冰轮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2019年10月15日为“冰轮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19年10月1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冰轮转债” 。 自2019年10月15日起，“冰轮转债” 停止交易

和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冰轮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19年10月18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

（4）2019年10月22日为赎回款到达“冰轮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冰轮转债”赎回款将通

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冰轮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5）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

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5-6697075

传真电话：0535-6243558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冰轮转债”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冰轮转

债”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冰轮转债”自赎回日（2019年10月15日）起停止交易和转

股；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19-073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珠生态” ）于2019年8月16日对外披露了《关

于项目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6）， 公司预中标蒙山县夏宜瑶族乡特色

小镇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蒙山县特色小镇项目”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招标人蒙山县泰晖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下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蒙山县特色小镇项目的中标人。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第十号———建筑》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蒙山县夏宜瑶族乡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2、招标人：蒙山县泰晖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概况：

（1）工程地址：蒙山县夏宜瑶族乡；

（2）工程规模：总占地面积582亩，用地面积327亩。 主要包含人居环境改造、街区道路景观提升、

景观桥、景观长廊、沿街商铺、步道、泳池、停车场、疗养中心、茶园改造、文化广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3）招标范围：一期：①修缮古居民楼面积8000平方米；②街区道路、管线、街道改造、绿化、亮化、

硬化、沿峡自行车道等工程1980米；③水渠改造3300米，改造民族风雨桥一座，水街景观小桥10座，景

观长廊2400米，凉亭11座，观光步道5400米，石凳石桌120套，垃圾箱100个，沿水街商铺8640米、沿溪

步道6500米、生态泳池600平方米、亲水平台1500米、休闲漂流3900米；④旅游服务中心综合楼1200平

方米，四星级旅游公厕，生态停车场40亩；⑤六寨避暑山庄，建设一座塞门，石板步道2300米，溪流梯级

小水坝2道30米，森林度假屋6000平方米，瑶医疗养中心3000平方米，狩猎场13340平方米，“荡秋天”

场8954平方米；⑥四季名贵花卉园100亩，瓜果种植200亩，特色凉亭10座，特色木屋、草棚3000平方

米，表演区1000平方米；⑦山里瑶寨吊脚楼8500平方米，品茗台1200平方米，茶园改造6667平方米，休

闲娱乐体验区2000平方米；⑧建设镇区污水处理厂一处，规模为1000m3/d；⑨新建80户移民新瑶寨，

榕树文化广场5000平方米，修复土司及古炮台。 二期：夏宜街及六寨、榕树、仕吉片等村楼房屋立面改

造面积345650平方米。 （本次招标内容为一期、二期的勘察、设计全部内容，一期的施工内容）。

（4）中标价： 206,192,400.00元（大写：贰亿零陆佰壹拾玖万贰仟肆佰元整）。

（5）工期： 600日历天。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四、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最终成交金额、项目履行条款等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具体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9-083

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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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20号三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8,385,52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1.46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沈汉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邓涛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8,384,524 99.9992 100 0.0000 900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8,384,624 99.9992 0 0.0000 900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使用闲 置 自 有 资 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619,724 99.8388 100 0.0161 900 0.1451

2

《

关于使用部 分 暂 时 闲 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

619,824 99.8550 0 0.0000 900 0.14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斌张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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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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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齐屹科技（开曼）有限公司

交叉持股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4月8日，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齐屹科技（开曼）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屹科技”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及交叉持股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9年7月6日，公司已根据进展情况披露《公司关于与齐屹科技（开曼）有限公司交叉持股的进

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天《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截止2019年9月16日，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好莱客投资有限公司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买入

齐屹科技31,752,988股股份， 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2,471,210元 （折合79,700,000港元）

（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齐屹科技已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份4,263,

681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9,751,177.43元（折合79,956,365.78港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

交易费用）。 公司与齐屹科技已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及交叉持股投资协议》完成交叉持股。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9-085

转债代码：

113542

转债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3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630万张，每

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141,671.76

元后，净筹得人民币620,858,328.2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于2019年8月7日

汇入公司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的验证报告》（广会验字[2019]G18028430113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公

司及湖北好莱客创意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好莱客” ）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开户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详见《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69）

截止2019年9月16日，“汉川定制家居工业4.0制造基地项目”专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明细情

况如下：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

元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圃支行

3602021429200820229 622,049,859.29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情况

2019年9月16日，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实施的议案》，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圃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银行账户：3602021429200820229）的募集资金共计622,049,

859.29元（含银行利息）以增资的方式分别转入湖北好莱客的2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银行账号1：

1812022129200267029，银行账号2：711711455011000003433），其中200,000,000元计入湖北好

莱客注册资本，其余资金422,049,859.29元计入湖北好莱客资本公积，增资资金由湖北好莱客专户存

储，全部用于“汉川定制家居工业4.0制造基地项目” 的实施。

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情况

鉴于目前“汉川定制家居工业4.0制造基地项目”的募集资金已通过增资方式分别转入湖北好莱客

的 2 个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银 行 账 号 1：1812022129200267029， 银 行 账 号 2：

711711455011000003433），同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圃支行已完成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银行账号：3602021429200820229）的结息工作，经公司与广发证券、开户银行三方商议，现已办理完

毕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销户日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圃支行

3602021429200820229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3602021429200820229）注销后，公司及湖北好莱客与广发

证券、开户银行于2019年8月16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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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

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

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并授权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

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额度自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

个月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19年6月12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万元购买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0700）” ，具体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4号）。 公司已如期赎回该理财

产品，本金1,000万元及收益95,780.82元于2019年9月12日均已到账。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

（

人民

币

）

投资期限 产品预期收

益率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1124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元

2019

年

9

月

12

日

2019

年

12

月

12

日

3.65%

三、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与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方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1）市场风险；（2）流动性风险；（3）产品不成立风险；（4）通货膨胀风险；（5）政

策风险；（6）提前终止风险；（7）延期支付风险；（8）信息传递风险；（9）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2、 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

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

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并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

额

（

人

民币

）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

人民币

）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州

支行

恒 丰 银 行 法 人 结 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8

年

6

月

21

日

2018

年

9

月

21

日

115,945.21

是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0466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8

年

6

月

22

日

2018

年

10

月

10

日

560,547.95

是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叁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7

日

2018

年

12

月

7

日

303,000.00

是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

挂钩利率

）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13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99,726.03

是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 行

莱州支行

利 多 多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固 定 持 有 期 产

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17

日

2018

年

12

月

17

日

210,000.00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80403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4,438.36

是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

系列

（

A

计划

）

2018

年

第

111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19

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6,136.99

是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

系列

（

A

计划

）

2018

年

第

118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8

年

9

月

21

日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04,213.70

是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2367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8

年

10

月

19

日

2018

年

11

月

21

日

128,383.56

是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2964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8

年

11

月

23

日

2018

年

12

月

24

日

118,904.11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80746

）

保本浮动

收益

叁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11

日

2019

年

1

月

21

日

116,260.27

是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

100%

保本挂

钩利率

）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13

日

2019

年

1

月

14

日

34,191.78

是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州

支行

公 司 固 定 持 有 期

JG901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

月

22

日

73,666.67

是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州

支行

公 司 固 定 持 有 期

JG901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19

日

2019

年

1

月

23

日

73,666.67

是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存款

（

100%

保本挂

钩利率

）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25

日

2019

年

1

月

25

日

33,972.60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146

）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9

年

1

月

29

日

2019

年

3

月

11

日

34,372.60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80780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3

月

18

日

194,794.52

是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3490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8

年

12

月

28

日

2019

年

4

月

10

日

451,506.85

是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2019

年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定 制 第 一 期 产

品

570

保本浮动

收益

陆仟万

元

2019

年

1

月

22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578,000.00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132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9

年

1

月

24

日

2019

年

4

月

24

日

174,575.34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308

）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9

年

3

月

12

日

2019

年

6

月

12

日

96,284.93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340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9

年

3

月

19

日

2019

年

6

月

19

日

191,561.64

是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5768

期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9

年

4

月

12

日

2019

年

7

月

24

日

423,287.67

是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陆仟万

元

2019

年

4

月

23

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

570,000.00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500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9

年

4

月

24

日

2019

年

7

月

24

日

184,493.15

是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挂 钩 利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

SDGA190700

）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9

年

6

月

12

日

2019

年

9

月

12

日

95,780.82

是

（二）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

额

（

人

民币

）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

人民币

）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

SDGA190732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9

年

6

月

19

日

2019

年

9

月

19

日

—

否

中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陆仟万

元

2019

年

7

月

23

日

2019

年

10

月

23

日

—

否

中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

SDGA190892

）

保本浮动

收益

贰仟万

元

2019

年

7

月

24

日

2019

年

10

月

24

日

—

否

中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烟台分行

共 赢 利 率 结 构

27906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肆仟万

元

2019

年

7

月

26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

否

中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

SDGA191124

）

保本浮动

收益

壹仟万

元

2019

年

9

月

12

日

2019

年

12

月

12

日

—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

品的额度范围。

七、 备查文件

1、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购买业务受理单；

2、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2019-047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 ）及其一致

行动人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8年9月17日起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5%且不超过2%。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9年9月16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毕，阳光集

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7,102,071股， 增持均价

2.445元/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52%。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关于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控股股东阳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50,872,1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46%；一致行动人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148,181,020股、144,300,000股、

91,648,98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8.31%、8.09%、5.14%，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535,002,1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控股股东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实施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5%且不超过2%。

3、增持期间：自2018年9月17日起12个月内

4、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编号为2018-029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暨增

持计划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阳光集团于2018年9月17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通

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江苏阳光合计27,102,071股，增持均价2.44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阳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77,974,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8%；阳光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2,104,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2%。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

免要约申请。

（二）阳光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披露《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材

料。

（三）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4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3,774,34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8.32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新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经过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李学江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魏华先生、王新亭先生、王小伟先生、顾华先生、潘玉忠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友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财务总监翟艳婷女士

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3,774,340 10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

关于选举翟艳婷女士为董事的

议案

》

63,774,340 100.00

是

2.02

《

关于选举曹彦杰先生为董事的

议案

》

63,774,340 100.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

议案

》

17,800 100.00

2.01

《

关于选举翟艳婷女士

为董事的议案

》

17,800 100.00

2.02

《

关于选举曹彦杰先生

为董事的议案

》

17,800 1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1/2�以上审

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洁、徐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天鹅股份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6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日8点 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公司总部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日

至2019年11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续签

《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

议

》

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上述各议案的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该等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2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2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88

兖州煤业

2019/9/30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拟出席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2019年10月11日或之前

办理登记手续。

（二） 登记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三） 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的股东代表人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

身份证和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邮编：27350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靳庆彬

电话：（0537）5382319

传真：（0537）5383311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一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附件1：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 报备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

关于续签

《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

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

股

）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月日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

盖章

）

年月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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